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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张农 (种子)罚〔2020〕49号


	甘肃鑫诚农业有限公司对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

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、销售案
	甘肃鑫诚农业有限公司
	9162070256

6419855L
	殷峰成
	当事人推广销售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。
	1.没收8袋科玉188玉米种子。

2.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9.4772万元。

3.处以罚款人民币4.56万元。

以上罚没款共计人民币14.0372万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
	在15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。
	张掖市农业农村局2021年1月21日
	


